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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苗 之声
“同学，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发其他同学的丑照还配上侮辱性文字，你是跟着起

哄，或是假装没看见，还是勇敢站出来制止？”“被同学堵在厕所索要钱财，是默默忍受还是
及时求助？”12 月 26 日上午 10 时许，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护苗宣讲团”应海口市琼山区
龙塘中学“点单”，走进校园开展主题法治宣讲。宣讲团成员袁鹏以“向校园霸凌说不——
做自己青春的守护英雄”为主题，通过真实案例剖析、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精准回
应校园安全需求，为学生们送上一堂针对性与实用性兼具的安全防护课。

拆解校园霸凌多副面孔

“在我曾经处置过一起发生在咱们身边的警

情中，某学校中学生吴某某因怀疑同学曾某某在

微信群说她坏话，便纠集多人对曾某某进行言语

霸凌，给曾某某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宣讲一

开始，袁鹏就用真实案例打破了学生们对“校园

霸凌离自己很远”的认知。随着案例视频片段的

播放，现场气氛瞬间凝重，原本小声议论的学生

们纷纷安静下来，稚嫩的脸上表情严肃。

“不仅有容易察觉的推搡殴打等身体霸凌，

还有伤人于无形的语言霸凌、孤立排挤的关系霸

凌，以及传播范围广、伤害更深的网络霸凌。”袁

鹏随后详细拆解了校园霸凌的“多副面孔”，强调

那些看似“无伤大雅”的玩笑、绰号、恶作剧，只要

带有恶意、造成伤害，就可能触碰霸凌的红线。

在现场互动环节，当被问及“如何区分玩笑

和霸凌”时，初三学生李某举手回答：“如果玩笑

让别人感到不舒服，提醒后还不停止，那就不是

玩笑了。”袁鹏赞许地点头说：“判断的关键在于

是否尊重他人意愿、是否造成伤害。真正的朋友
不会以伤害你为代价取乐。”这番话让不少同学
频频点头，对“玩笑”的边界有了清晰认知。

强调霸凌者的法律代价

“为什么有人会成为霸凌者？他们真的天生
就坏吗？”带着这个问题，袁鹏深入剖析了霸凌行
为背后的心理动机：有的是为了寻求关注与认
同，通过霸凌获得扭曲的“存在感”；有的是转嫁
自身的痛苦与压力，把负面情绪发泄到更弱小的

同学身上；还有的受不良环境影响，存在模仿与
认知偏差，误以为“强权即真理”。“那些通过欺负
别人获得的‘强大’，其实是纸老虎，恰恰暴露了
内心的脆弱和不安。”他的话直击问题本质。

针对当前校园霸凌呈现的低龄化、群体化、
网络化趋势，袁鹏重点解读了相关法律法规，敲
响法治警钟。“刑法第293条明确规定，多次随意
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可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他强调说，未
成年人实施霸凌行为也需承担相应责任。

“原来霸凌的代价这么大，以后绝对不能跟
着别人起哄欺负同学。”初二学生王某某感慨
道。同时，袁鹏也重新定义了“强大”：真正的强
大是自我控制、共情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引
领者的魅力，而非恃强凌弱。

传授防霸凌避险技巧

“如果遭遇霸凌，第一要做的是什么？”“保
护自己！”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袁鹏肯定了
大家的答案，并详细传授了避险黄金法则：绝不
离校，不跟不信任的人离开学校范围；结伴而
行，上下学、去厕所等尽量和朋友一起；公开原
则，尽量待在有摄像头、老师或大量同学在场的
地方。

针对霸凌者常用的诱骗话术和危险地点，宣
讲团进行了重点提醒：“你过来一下，我们跟你谈
点事”“某某在校门口等你”等话语可能是圈套，
对厕所、背街小巷、空教室、天台等地方要格外警
惕。同时，还分享了智慧应对的方法：保持冷静，
避免激怒霸凌者；巧妙求援，及时联系老师、家长
或拨打110报警；保留证据，聊天记录、视频、录
音、伤痕照片等都是维权的关键。琼山某中学学
生遇事后冷静示意同伴报警并报告老师，最终化
解危机的正面案例，让学生们深受启发。

对于旁观者，宣讲团也发出呼吁：不做残忍
的施暴者、不做沉默的受害者、不做冷漠的旁观
者。当看到霸凌行为时，可立即制止、安慰受害
者或向老师报告。“每个人都能成为守护青春的
英雄，你的一次发声、一次求助、一次制止，都会
让大家变得更好。”袁鹏说。

宣讲最后，袁鹏公布了全国心理援助热线
12355和报警热线110，鼓励学生们在遇到困难
时勇敢求助，“被霸凌不是你的错，你不需要独自
承受。”

“以前不知道这些行为都是霸凌，现在学会
了怎么保护自己，也知道了不能欺负别人。”初一
学生张某走出报告厅时，表示收获满满。

行动派

文昌：

民警进校园
送“节日安全礼包”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舒耀剑）12

月25日，文昌市公安局利用文西中学校园活动
的契机，组织民警走进校园，在该校元旦文艺
演出前开展了“文明交通 礼行天下”主题安全
宣传活动，为学生和家长送上了一份特殊的

“节日安全礼包”。
活动中，民警向学生、家长发放交通安全

宣传折页，围绕“文明交通 礼行天下”主题，在
舞台上进行了专题宣讲。宣讲员结合中学生
的年龄特点和出行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
真实的典型案例，讲解了遵守交通信号、安全
乘坐车辆等基本规则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未
成年人骑行电动车、共享单车的法定年龄要求
和潜在风险，引导同学们从小树立“知危险 会
避险”的安全意识和“守法出行 文明礼让”的
交通理念。宣讲还延伸至家庭，提醒家长以身
作则，做好榜样，共同守护孩子的出行安全。

五指山：

多部门联合
整治校园周边环境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杨春梅 通讯

员吴钟淦）12月25日，五指山市委政法委联合
公安、教育、旅文、烟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
部门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主要聚焦校园周边商铺及流动
摊贩占道经营和省农林科技学校共享电动车
占道摆放问题。同时，对校园周边部分网吧
是否违规接待未成年人、部分台球厅是否容
留未成年人吸烟等情况进行明察暗访。此次
行动共劝离流动摊贩4处，劝返校外逗留未成
年人4名，对未守法经营、未履行社会责任容
留未成年人吸烟的一家经营场所责令其停业
整顿，并将其线索移交相关部门依法处置。

白沙：

检察院进乡村
举办专题法治讲座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宋飞杰 通讯

员符茹欣）12月25日，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
院干警前往荣邦乡俄朗村，围绕侵害未成年人案
件强制报告制度，面向村干部、村民代表及青少
年监护人等群体，举办了一场专题法治讲座。

讲座中，检察干警结合农村未成年人保护
现状，以典型案例为切入点，运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强制报告制度的核心内容。干警明确了
村委会工作人员、未成年人监护人等主体的法
定义务，重点阐述了涉及性侵害、性骚扰等侵
害未成年人行为的报告情形、线上线下报告渠
道，以及不依法报告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直击痛点
心理咨询师分享“解题思路”

“为什么我们掏心掏肺地爱孩子，换来的却
是他们的疏远和对抗？”课堂伊始，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梁景清的一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家
长们紧锁的心扉。

随后，梁景清向家长们分享了身边真实存在
的案例——因为缺少关爱误入歧途的孩子、不懂
少年心事的家长误会孩子引起纠纷等，直击家长
内心。

“很多时候，孩子的‘问题行为’，其实是在向
家长发出求助信号。青春期的孩子，渴望被尊
重、被理解，而不是被控制、被指责。”梁景清说。

同时，围绕亲子沟通、青春期心理疏导、不良
行为矫正三个痛点，梁景清和秀英法院少年法庭
庭长冯南茜用真实的案例向家长们给出了实实
在在的“解题”思路。

“在面对孩子们时，我们要学会‘共情式倾
听’，放下手机，听孩子把话说完，哪怕观点不同，

也别急着反驳，而是循序渐进地进行沟通。”梁景

清分享了“非暴力沟通”的技巧，将生硬的语言转

化为平和的语气。

在课堂上，家长张女士忍不住红了眼眶。她

倾诉说自己总觉得孩子不听话，于是用“打骂”的

方式管教，结果孩子越来越叛逆。“我以为严厉就

是爱，现在才知道，我用错了方式。”张女士哽咽

着说。

梁景清轻轻拍了拍张女士的肩膀，鼓励道：

“改变永远不晚。从今天起，试着放下家长的‘架

子’，做孩子的朋友。”

“这节课我学会了很多，回去后我也会改变

和孩子的相处模式，耐心倾听孩子的声音。”家长

陈女士说。

明确职责
法官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会议室里，此起彼伏的叹息声渐渐变成了低

声的交流，家长们互相倾诉着育儿的烦恼，也分

享着彼此的感悟，原本紧绷的气氛，慢慢变得松

弛而温暖。

随后，冯南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为依据，结合秀英法院审理过的真实案件，深刻
剖析了家庭教育缺失与青少年违法犯罪之间的
紧密联系。

“大家要记住，抚养孩子，从来不是‘给口饭
吃’那么简单；监护权，更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
份沉甸甸的法律责任。”冯南茜的话语掷地有声。

她逐一明确家长的监护职责：在防范校园欺
凌方面，既要教会孩子如何保护自己，也要教育
孩子不能欺凌他人；在应对网络风险时，要引导
孩子正确使用网络，而不是一味禁止，避免孩子
产生逆反心理；在交友问题上，要主动了解孩子
的社交圈，发现不良苗头及时干预。

“有的家长觉得，‘孩子还小，不懂事，长大了
就好了’。但法律不会因为‘孩子小’就网开一
面。”冯南茜强调，“养而不教、监而不管”，不仅是
对孩子的不负责任，更是一种违法行为。她详细
解读了拒不履行监护职责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
轻则受到训诫、罚款，重则可能被撤销监护权。

家长们听得聚精会神。一位父亲在交流时
感慨地说：“以前总觉得教育孩子是家里的私事，
今天才知道，这也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交流结束后，冯南茜向在座的家长们发出

《家庭教育指导令》，并释明该指导令的法律效
力，强调了拒不履行指导义务的法律后果，以司
法刚性力量为依托，推动家长从“被动聆听”向

“主动践行”转变，促使家长真正将家庭教育责任
扛在肩上、落到实处。

一位父亲郑重地在回执单上签下自己的名
字，他说：“以前是我失职了，以后我一定好好陪
孩子，用正确的方式教育他，绝不辜负这份指导
令。”

课堂接近尾声。家长们迟迟不愿离去，围着
梁景清和冯南茜，询问着更多育儿和法律方面的
问题。

“这次授课，真的太及时了。”家长王先生感
慨地说，课堂让他不仅学到了和孩子沟通的技
巧，更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法律责任。

家长吴女士说：“以前我总抱怨孩子不听话，
现在才知道，问题出在我身上。以后我会放下焦
虑，用耐心和陪伴，陪孩子慢慢长大。”

“我们下一步将继续发挥司法职能，联合更
多社会力量，把家庭教育指导课堂办得更实、更
细，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未成年人的成长之
路，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爱与责任中，收获幸福
与温暖。”冯南茜说。

海口秀英法院举办“依法带娃”家庭教育指导课堂

破解育儿困惑与焦虑难题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黄君 黄赟

“老师，怎样才能更好地和
孩子沟通？”“我平时工作忙，
和孩子沟通可能比较少，所以
孩子老是有事情不和我说，怎
么办呢？”……近日，在海口市
秀英区人民法院内，“依法带
娃”家庭教育指导课堂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着。

当天，8 个重点家庭的家
长和孩子们聚在一起，家长们
带着育儿路上的困惑与焦虑，
在心理老师的专业授课和法
官的普法宣讲下，进一步压实
家庭监护责任，助力未成年人
顺利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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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琼山公安“护苗宣讲团”进校园提供“点单式服务”

教中学生识别防范校园霸凌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连蒙

12 月 26 日，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护苗宣讲团”民警与学生座谈。记者连蒙 摄


